
景德镇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景发改价格字〔2022〕143 号

关于印发景德镇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行政
执法首违免罚制度（第一版）的通知

市营商环境优化升级“一号改革工程”指挥部法治环境组：

为贯彻落实《江西省优化营商环境条例》，激发市场活

力，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，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，根据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等法律、法规和规章的相关规定，

景德镇市发展改革委员会制定了行政执法首违免罚制度（第

一版）《价格监测定点单位首违免罚事项》，请认真遵照执

行。

2022 年 5 月 18 日



1
迟报、拒保价格监测

数据的

初次被发现实施此类

违法行为，危害后果轻

微，已自行改正或者在

规定的期限内改正

《行政处罚法》第三十三条第一款：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，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，不予行

政处罚。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，可以不予行政处罚。

《江西省价格监测规定》第二十三条：价格监测定点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县级以上人民政

府价格主管部门应当责令改正；逾期不改正的，收回价格监测定点单位标志牌或者证书，并可

以视情节处二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。

2
虚报、瞒报价格监测

数据的

初次被发现实施此类

违法行为，危害后果轻

微，已自行改正或者在

规定的期限内改正

《行政处罚法》第三十三条第一款：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，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，不予行

政处罚。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，可以不予行政处罚。

《江西省价格监测规定》第二十三条：价格监测定点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县级以上人民政

府价格主管部门应当责令改正；逾期不改正的，收回价格监测定点单位标志牌或者证书，并可

以视情节处二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。

3
伪造、篡改价格监测

数据的

初次被发现实施此类

违法行为，危害后果轻

微，已自行改正或者在

规定的期限内改正

《行政处罚法》第三十三条第一款：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，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，不予行

政处罚。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，可以不予行政处罚。

《江西省价格监测规定》第二十三条：价格监测定点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县级以上人民政

府价格主管部门应当责令改正；逾期不改正的，收回价格监测定点单位标志牌或者证书，并可

以视情节处二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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